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规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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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东至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规划工作实施方案》业经县政府第17届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2年东至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
规划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自然资源部门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我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工作职责，结合“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时间要求和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切实做到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有序推进，高质量完成村庄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进行乡村建设的法定依据。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编制村庄规划，是实施我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二、目标任务
(一)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任务。全面启动香隅镇、大渡口镇、胜利镇、洋湖镇、张溪镇、葛公镇、官港镇、泥溪镇、昭潭镇、龙泉镇、青山乡、花园乡、木塔乡等13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按照《安徽省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征求意见稿）》要求，各有关乡、镇要按时序推进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并形成成果。
(二)村庄规划编制任务。根据《东至县村庄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要求：“位于城镇规划区内按规定可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我县应编尽编村庄规划个数199个，2022年全面启动全县所有乡镇村庄规划编制工作，2023年底前全面完成应编尽编村庄规划编制任务，实现村庄规划管控全覆盖。
三、进度安排
2022年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进度要求为：结合上级部门政策要求，按时序推进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2022年村庄规划进度要求为：8月底确定编制单位；9月底完成初稿；10-11月底完成村庄规划评审稿；12月底完成76个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并报县政府审批(其中宅改试点村39个9月底完成村庄规划评审稿，10月底完成审查)。
四、编制要求
（一）成果内容要求。一是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以乡、镇为单位统筹镇村发展，重点研究乡镇发展定位与目标、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引导、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各类空间控制线管控、村庄居民点布局、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交通体系、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近期建设计划等内容。规划成果包括法定文件和技术文件，以纸质文档和电子文件形式提交。其中：法定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含附表）、图件、附件和数据库。技术文件是制作法定文件的基础性文件，是规划管理部门执行规划的参考文件，包括技术性内容和分析过程等，一般包括规划说明、重大专题研究报告等。二是编制村庄规划。以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在不突破上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前提下，以2020年度变更调查“三调”数据为基础，细化用地分类、明确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优化国土空间用途与布局、统筹生态修复保护、农村住房布局、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产业发展空间、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布局、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等内容，并明确近期建设项目，本阶段村庄规划重在落地，在上层次规划确定的要求内，结合村庄建设发展需求强化项目实施管控要求。规划成果可分为村民公示版和报批备案版。村民公示版包括“三图一表一则”，分别为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图、重点区域图则、近期建设项目总平面图、近期建设项目（工程）表、村庄规划管制规则。报批备案版包括文本、图件、数据库和附件。
（二）成果质量要求。一是编制单位应适时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传导，对接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按照《安徽省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征求意见稿）》和《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要求，完善规划成果和数据库建设，及时配合完成已批村庄规划数据的汇交和备案，实现实用、管用、好用目标。二是规范成果验收、备案。推动村庄规划成果汇交备案工作，汇交之前数据库必须通过安徽省村庄规划质检软件检验，需在系统中对是否符合“汇交要求”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逐级汇交至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一管理。
（三）严格报批程序。各乡、镇政府作为村庄规划编制主体，应按有关程序组织签订编制合同，并安排编制单位进村调研，县直各部门配合提供各类基础资料；完成规划初步成果提交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和县直各部门征求意见后形成送审版成果，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审查同意后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规划成果审查；完成审批版成果报村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形成公示版，并在乡镇人民政府网络平台和村内公开栏进行公示30天征求意见；公示结束后，完成审批版修订成果，由乡镇人民政府报请县村庄规划编制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批；批复后通过“上墙、上网”等多种方式公告并长期公开，村庄规划（含修改、新编的规划成果）批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应将成果逐级上报至省自然资源厅进行备案。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不得随意更改，如遇重大调整，应按照原程序进行审批，修改后的村庄规划应当依法依规重新公布和成果汇交。
五、经费安排
各乡、镇政府要充分发挥编制主体责任，统筹推进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所需费用由县财政承担（已委托编制村庄规划的乡镇提供委托合同，纳入县财政村庄规划费用安排）。同时鉴于国家、省、市尚未出台村庄规划收费标准指南，综合考虑我市其他县区村庄规划编制费用情况，我县村庄规划单个村庄编制费用不超过20万元（含重点区域测绘费，重点区域不少于一个中心村、两个自然村）。
六、保障措施
(一)提前谋划，择选优质团队。各乡、镇要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动会商筛选一批较高水平、经验丰富、具有相应资质且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的规划编制队伍，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严格按照《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要求开展编制工作，落实图、册、表、数据库等内容，做好专家评审前系统自检工作，确保编制队伍持续服务到成果在省自然资源厅顺利备案。
(二)成立组织，加强调度机制。各乡、镇政府作为村庄规划委托编制主体，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责任人，执行月报制度，确定月报经办人，每月20日前如实上报村庄规划编制进度至东至县村庄规划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便实时掌握编制进度，月报情况将于每个季度末进行全县通报并抄送县政府主要领导。                         
（三）资金扶持，保障工作推进。2022年需完成村庄规划编制的村庄数量要达到需编制村庄规划总数的一半以上，为确保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县财政局要将2022年村庄规划编制费用纳入本年度预算，并根据合同约定按照村庄规划编制进度及时拨付费用，促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
（四）强化领导，密切沟通配合。各乡、镇政府要积极调动村民积极性，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参与到村庄规划中。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加强作业队伍沟通，确保顺利编制好用、管用、实用的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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